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道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第一次网上公示

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道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已委托环评单位开展环评工作。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和江苏省环境保护厅的相关要求的规定，现对公众公告如下内容：
一、建设项目的名称及概要
项目名称：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道路建设项目
项目性质：新建项目
项目概况：本次建设的河西南部地区秦新路位于河西新城南部地区，西起扬子江大道，东至莲花路，规划红线宽35米，道路全长约4.5km，道路等级为城市次干路，设计车速40km/h。工程投资约3亿元。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南京市河西新城区国有资产经营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地点：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901号
联系人：崔工
联系电话：18205091057
三、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名称和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南京国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花园路11号2号2层
评价单位资质：甲级(国环评证甲字第1901号)
联系人：李工
联系电话：025- 86773199   
邮箱：381579795@qq.com
邮编：210042     
四、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
工作程序：搜集资料、现场踏勘、调查分析、环境现状监测、环境影响预测评价、综合分析(总量控制、事故风险、公众参与、环境管理、环境监测、环保措施)、得出结论、编写报告书、专家评审、送环保部门审批。
工作内容：通过对项目建设地与区域环境规划相容性分析，分析拟建项目投资兴建与规划的相容性；通过项目工程分析、清洁生产分析，分析项目的清洁生产水平；从技术经济角度论证项目拟采取污染防治措施的可行性，并通过项目排放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的预测结果评价项目的影响程度，核实拟建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分析其取得排污指标途径，从总量控制角度分析项目建设的可行性；根据环境保护审批原则综合分析得出项目在拟建地建设可行性与否的结论，为项目环境管理提供审批依据，为项目工程设计提供技术支持。
五、征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
⑴公众对建设项目所在地目前的环境质量状况是否满意；
⑵公众认为影响当地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和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⑶公众对建设项目的了解情况；
⑷从环保角度考虑，公众对该项目建设持何种态度；
⑸公众对项目建设产生的环境影响、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环境保护方面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六、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
公众可以通过电话、电子邮件、信函与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反馈意见和建议。
七、公告说明
公告不得少于十日，自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将为公告提供相关资料查询、查阅服务。公众对建设项目有环境保护意见的，应当自本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可同时向建设项目单位或环境影响编制单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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